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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贵有爱终身寿险（B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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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说明书中所称“本合同”指“华贵有爱终身寿险（B款）合同”，“您”指投保人，“本

产品”指“华贵有爱终身寿险（B款）”，“本公司”指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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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您了解本产品，本公司就本产品作如下说明： 

一、产品基本特征  

（一）投保须知 

1.投保范围： 

（1）被保险人范围：出生满 30天-70 周岁，身体健康者 

（2）投保人范围：被保险人本人或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其他人 

2.交费方式：一次交清，3年交，5年交，10年交 

3.保险期间：被保险人终身 

4.等待期：无 

5.犹豫期：20天 

（二）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为：身故或身体全残给付、航空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全残给付、退保金、减少基本保

险金额、减额交清和保单借款，其中退保金为解除合同时向您退还的保单现金价值。 

1.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 18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不含）之前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以下两项中的金额较大者

给付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 

②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当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 18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含）之后，且在交费期满后的首个保单生效对应日（不含）之前

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以下两项中的金额较大者给付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年龄系数； 

②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当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在 18 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含）之后，且在交费期满后的首个保单生效对应日（含）之后身

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以下三项中的金额较大者给付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①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年龄系数； 

②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当时本合同的年度有效保额； 

③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当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年龄系数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时的到达年龄 年龄系数 

18 周岁至 40 周岁 160% 

41 周岁至 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2）航空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运营民航班机期间，在民航班机内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意外伤害发

生之日起 180 日内（含）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身体全残的，除按第（1）项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全残保

险金外，本公司还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当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额外给付航空意外伤害身故或身

体全残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2.退保金 

本合同退保金为现金价值，即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保单

年度末的现金价值金额在现金价值表上载明，保单年度之内的现金价值金额您可以向本公司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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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享有的其他重要权益 

（1）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自本合同第五个保单生效对应日（含）起，您可以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提出减少基

本保险金额的申请，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您可领取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您于同一个保单

年度内累计申请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生效时基本保险金额的20%，且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对

应的保险费不得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低标准。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后的保险费按下列公式计算： 

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所对应的保险费=本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前的保险费×基本保险金额减少比例 

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后的保险费=本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前的保险费-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所对应的保险

费 

本公司按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同时年度有效保额、现金价值、实际交纳的保险费同比

例减少。 

（2）减额交清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到期未交纳保险费且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的情况下，如您在宽限期满前书面同意，

本公司将根据宽限期开始前一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及利息后的余额一次交清保险费，基本保险

金额相应调整，本公司按调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及对应的一次交清保险费，继续承担保险责任，同时年度有

效保额同比例调整。 

（3）保单借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您可以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提出保单借款申请，经本公司审

核同意后您可办理保单借款。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及利息后余额的 80%，每次

借款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借款利率根据您与本公司的约定执行。借款利息在借款到期时与本金一并归还。

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则您所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借款本金计息。借款本息与其他各

项欠款及利息达到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三）责任免除 

因下列 1-3 项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被保险人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体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因上述第 2-3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身体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四）年度有效保额 

首个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为基本保险金额；后续各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为上一保单年度的年度

有效保额的 1.03 倍。 

若后续基本保险金额发生调整的，则本公司将按调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同时年度

有效保额同比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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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益演示（示例） 

单位：人民币元 

华贵有爱终身寿险（B款） 

性别：男 投保年龄：30周岁 
年交保费：100000 元 

保险期间：被保险人终身 交费方式：3年交 

保单年度

末 

当年保险

费 
累计保险费 

基本保险

金额 
年度有效保额 

身故或身体

全残保险金 

航空意外伤害

身故或身体全

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100000 100000 271870 271870.00 160000 271870 36410 

2 100000 200000 271870 280026.10 320000 271870 136490 

3 100000 300000 271870 288426.88 480000 271870 267670 

4 0 300000 271870 297079.69 480000 271870 280840 

5 0 300000 271870 305992.08 480000 271870 294680 

6 0 300000 271870 315171.84 480000 271870 309210 

7 0 300000 271870 324627.00 480000 271870 324460 

8 0 300000 271870 334365.81 480000 271870 340490 

9 0 300000 271870 344396.78 480000 271870 350510 

10 0 300000 271870 354728.69 480000 271870 360830 

15 0 300000 271870 411227.77 420000 271870 417850 

20 0 300000 271870 476725.69 484390 271870 484390 

25 0 300000 271870 552655.73 561520 271870 561520 

30 0 300000 271870 640679.46 650940 271870 650940 

35 0 300000 271870 742723.09 754600 271870 754600 

40 0 300000 271870 861019.63 874760 271870 874760 

45 0 300000 271870 998157.73 1014060 271870 1014060 

50 0 300000 271870 1157138.38 1175510 271870 1175510 

55 0 300000 271870 1341440.52 1362650 271870 1362650 

60 0 300000 271870 1555097.22 1579520 271870 1579520 

65 0 300000 271870 1802783.89 1830800 271870 1830800 

70 0 300000 271870 2089920.62 2121870 271870 2121870 

75 0 300000 271870 2422790.80 2458900 271870 2458900 

 

华贵有爱终身寿险（B款） 

性别：女 投保年龄：40周岁 
年交保费：100000 元 

保险期间：被保险人终身 交费方式：5年交 

保单年度

末 

当年保险

费 
累计保险费 

基本保险

金额 
年度有效保额 

身故或身体

全残保险金 

航空意外伤害

身故或身体全

残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100000 100000 438350 438350.00 160000 438350 31240 

2 100000 200000 438350 451500.50 280000 438350 113930 

3 100000 300000 438350 465045.52 420000 438350 2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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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0000 400000 438350 478996.88 560000 438350 338870 

5 100000 500000 438350 493366.79 700000 438350 474770 

6 0 500000 438350 508167.79 700000 438350 498250 

7 0 500000 438350 523412.82 700000 438350 522910 

8 0 500000 438350 539115.21 700000 438350 548820 

9 0 500000 438350 555288.67 700000 438350 565060 

10 0 500000 438350 571947.33 700000 438350 581790 

15 0 500000 438350 663043.71 700000 438350 673570 

20 0 500000 438350 768649.38 780770 438350 780770 

25 0 500000 438350 891075.30 905110 438350 905110 

30 0 500000 438350 1033000.49 1049240 438350 1049240 

35 0 500000 438350 1197530.69 1216310 438350 1216310 

40 0 500000 438350 1388266.28 1409990 438350 1409990 

45 0 500000 438350 1609381.10 1634470 438350 1634470 

50 0 500000 438350 1865713.79 1894640 438350 1894640 

55 0 500000 438350 2162873.63 2196130 438350 2196130 

60 0 500000 438350 2507363.32 2545450 438350 2545450 

65 0 500000 438350 2906721.29 2950030 438350 2950030 

说明： 

1.上述演示数据经过四舍五入处理。 

2.犹豫期结束后，本合同退保金为“现金价值”。 

三、犹豫期及退保 

本合同生效后，本公司为您提供 20 日的犹豫期，犹豫期指您收到电子保险合同或按照本公司要求的其他

方式对本合同进行确认之日起 20 日的期间。请您在犹豫期内认真审阅本合同，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合同解

除条款以及如实告知条款等内容。若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本

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退还本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本公

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之日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的，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

值。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684-1888、0851-88574001、0851-88641111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长岭南路 178 号茅台国际商务中心 A栋 14-16 层 邮编 550081 


